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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人民政府辦公廳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sz.gov.cn/cn/xxgk/zfxxgj/tzgg/content/post_8234962.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深圳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 深圳市医疗保障局

关于我市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征收的公告 

 

根据国务院、广东省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改革部署，自 2020 年 11

月 1 日起，我市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征收范围 

自 2020 年 11 月 1 日起，我市现由社保（医保）经办机构征收的各项社会保险费，包括

基本养老保险费、失业保险费、工伤保险费、基本医疗保险费、生育保险费、地方补充养老保

险费以及地方补充医疗保险费等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。 

二、征收方式 

用人单位、个人缴费人员以及建筑工程项目等社会保险费缴费主体（以下简称缴费人）

按照现行方式及渠道向社保（医保）经办机构申报，由社保（医保）经办机构生成应缴纳的社

会保险费，缴费人按照社保（医保）经办机构生成的应缴费额，依法按时足额向税务部门缴纳。 

三、缴费渠道 

缴费人可通过银行托收、网上、掌上、实体、自助等多元化缴费渠道缴纳社会保险费。

2020 年 10 月 31 日前已在社保（医保）经办机构申报了有效托收账户的缴费人，可继续使用该

托收账户向税务部门缴纳社会保险费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由于相关部门需联合对申报缴费系统进行升级，2020 年 10 月 30 日 18 时起，参保登记、

社会保险费缴纳、待遇核发等业务暂停办理。11 月 1 日 0 时起，各项社会保险经办业务恢复办

理，11 月 10 日 0 时起，各项缴费业务全面恢复办理。在此期间，参保人在定点医药机构刷卡

记账不受影响。 

社会保险法规解读、参保登记、权益记录和待遇发放等业务仍由社保（医保）经办机构

负责办理，缴费人在办理相关业务时如有疑问，可以拨打社保部门 12333 服务热线或拨打市政

府服务热线 12345-5 咨询。缴费人在办理缴费业务时如有疑问，可以拨打税务部门 12366 服务

热线咨询。 

社会保险费缴纳完成后，缴费人可通过电子税务局等多种渠道查询缴费记录并打印完税

证明。社保（医保）经办机构不再为缴费人提供社会保险费专用收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深圳市财政局 

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 

深圳市医疗保障局 

2020 年 10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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